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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评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公司信用评级工作的公正性、权威性，依据相关监管机

构的监管规定以及自律机构的自律指引，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范围为本公司资本市场信用评级业务。评级委托方或评

级对象或发行人（以下统称“评级对象”）对本公司专家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

“专家评审委员会”）投票决定的评级结果（工作方法）存在异议时适用本制度。

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的异议必须针对评级结果或报告使用信息的真实性，而非

针对评级的分析方法。

第二章 复评的受理与复评程序

第三条 公司在评级结果确定后，评级项目组（以下简称“项目组”）将信

用评级报告及意见反馈书送交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告知评级结果，委托方或评

级对象在规定期限内反馈意见。

第四条 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对评级结果没有异议，评级结果为最终信用

级别。

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对评级结果有异议，但不能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申请

并提供充分、有效的补充材料，公司可不受理复评请求。

第五条 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对评级结果有异议时，对于交易所市场的评

级业务,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书面提出复评申请，并

提供补充材料。对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评级,评级委托

方或评级对象可在 2 个工作日内书面申请复评一次，并可于 5 个工作日内提供

补充材料。公司应于接到补充材料后 2 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

第六条 项目组根据委托方或评级对象提供的补充资料修改评级报告，并将

修改后的评级报告、复评建议、信用等级、补充资料等按照《信用评级业务程序

指引》“三级审核”及“等级评定”的要求重新评级。对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

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评级，公司应在受理复评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召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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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委员会会议重新进行审查。

第七条 复评等级结果为最终信用等级，且复评申请仅限一次，复评不另行

收取费用。

第八条 对于评级委托方或评级对象对评级结果仍有异议另外聘请其他评级

公司进行信用等级评定的情形,公司将根据监管规定行报备并发布评级报告。

第三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制度由公司风控合规部通过后生效，并由其负责修改和解释。


